
6.2.2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沿用国家标准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 6.2.2 条，有

调整。为老年人、行动不便者提供活动场地及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方便、安全的无

障碍的出行环境，营造全龄友好的生活居住环境是城市建设不容忽略的重要问

题。 
第 1 款，建筑内公共空间形成连续的无障碍通道，不仅能满足老人的使用

需求，同时为行为障碍者、推婴儿车、搬运行李的正常人也能从中得到方便。建

筑内的公共空间包括出入口、门厅、走廊、楼梯、电梯等，这些公共空间的无障

碍设计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 50763中的相关规定，并尽可

能实现场内的城市街道、室外活动场所、停车场所、各类建筑出入口和公共交通

站点之间等步行系统的无障碍联通。为住宅建筑提供适合“老中青”生活的多种

配套设施，比如儿童游乐园、篮球场、健康步道、老年活动中心等（评价时，应

至少包括3种配套设施），满足各年龄阶段的居住者的需要。并尽可能实现场内

的城市街道、室外活动场所、停车场所、各类建筑出入口和公共交通站点之间等

步行系统的无障碍联通。对于非住宅建筑本条后半部分评价要求可不考虑。 

第 2 款，建筑的公共区域充分考虑墙面或者易接触面不应有明显棱角或尖

锐突出物，保证使用者，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人、残疾人、儿童行走安全。 
第 3 款，在电梯的设计中，可容纳担架的电梯能保证建筑使用者出现突发

病症时，更方便地利用垂直交通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（建筑专业、景观专业）；评

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。 


